附件
[bookmark: _GoBack]雁塔区政务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和向基层延伸试点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任务内容
	序号
	任务清单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1
	贯彻实施国家标准
	1
	示范实施《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线上线下融合工作指南（GB/T40756-2021）》国家标准，制定、修订完善涉及线上线下融合工作的业务运行流程。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4年6月底

	
	
	2
	选取具备条件的部门、街道党群（便民）服务中心结合各自特点开展试点，打造一批国家标准示范应用点。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4年6月底

	2
	打造智能咨询引导体系
	3
	不断完善在线咨询、智能搜索、投诉建议、智能回复等功能，配合做好全市政务“总客服”建设。不断整合各类信息和服务，提供就近网点查看、办事预约、事项材料告知、在线申报预审、不见面办理等多终端办事指引服务，做好标准化规范化“政务地图”建设。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4年6月底

	
	
	4
	持续完善云呼坐席、微信人工客服等智能咨询引导体系，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优化雁塔政务地图一键查询、一键导航、一键呼叫（咨询）等服务功能，增强微信公众号在政策解读、办事攻略、政策问答等方面的信息供给，提高信息公开水平。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4年6月底

	
	
	5
	建设区级智能客服系统，探索建设线上虚拟大厅，进一步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4年6月底

	3
	建立覆盖全区的“好差评”服务评价体系
	6
	持续做好全市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的应用，探索在街道、社区（村）便民服务机构设置智能化“好差评”系统，提升政务服务“好差评”智能化水平，让服务对象实现一键评价。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4年6月底

	
	
	7
	逐步扩大“好差评”应用范围，在全区三级政务服务机构全覆盖的基础上，建设覆盖全区所有窗口单位的“好差评”服务系统，设置线上线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倒逼作风转变和服务能力提升。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4年6月底

	4
	打造数字化申报“总入口”
	8
	基于事项数字化梳理的前提，依托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综合运用人脸识别、视频及语音识别、OCR识别、证照调用、电子印章（签名）、审查要点核验、数据共享等数字化服务能力，为申请人提供材料共享获取、信息自动生成、引导全时在线、网上实时核验的智能化便捷化申报服务。
	区行政审批局、区大数据服务中心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2月底

	5
	深度融合各端服务
	9
	按照一次开发、多端应用、同源发布、同标准办理的要求，依托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秦务员”、自助服务终端等载体，配合做好各业务系统对接联通，融合线上线下身份认证、预约办事、排队叫号、申报办理、“好差评”等功能，在PC端、“i 西安”APP 、 自助端、大厅端等各终端服务深度融合和一体化服务方面实现新突破。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2月底

	
	
	10
	推进区级各部门相关服务应用接入“秦务员”平台，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统一管理、同源发布、同质服务，统一对外提供移动政务服务。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服务能力，强化自助终端应用，推动各类具备条件的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自助可办。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2月底

	6
	推广线上线下“智能办”
	11
	运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 数据共享、自动比对核验申请数据等新技术提升审批“智能办”水平，推动更多的变更、延续、补发、备案等简易政务服务事项实现“无人工干预”的全流程智能审批新模式。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及自建大厅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2月底

	
	
	12
	推动线下大厅运用一体化平台提供身份认证、人脸识别、证照核验、电子签章（签名）等服务，实现群众大厅办事“刷脸”认证、语音抽号、自动关联预约信息等无感体验。推广使用“云踏勘”，实现远程勘验业务场景。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及自建大厅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2月底

	7
	创新便民利企服务
	13
	按照服务主动化、个性化、智能化的目标，区级相关部门和各街道、社区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出一批便民利企创新服务。按照全市政策库、企业库建设规范，配合做好雁塔区相关专题库的建设、维护、更新，构建“一企一档”“一人一档”格局，完善企业和个人专属服务空间，推动企业和个人办事信息共享。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及自建大厅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2月底

	
	
	14
	持续深入开展 “西安政策通”平台的推广应用和需求收集工作，做好政策精准推送、辅导解读、免申即享等功能的宣传推广和引导体验。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及自建大厅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2月底

	
	
	15
	按照中省市相关工作要求，依托国家、省政务服务码系统平台，配合做好政务服务“多码合一、一码通办”工作。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及自建大厅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2月底

	
	
	16
	扎实做好“双十百千”工程，集中梳理解决一批反映强烈的办事堵点问题 ，集中优化推广一批高频“一网通办”服务。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及自建大厅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2月底

	8
	加强数据归集共享复用
	17
	按照线上线下融合需求，以高频事项数据复用为重点，加强数据归集共享，为进一步提升智慧化水平提供数据支撑（上级有明确要求或涉及涉密数据的按照相关要求执行 ）。
	区大数据服务中心、区市场监管局、公安雁塔分局、区人社局、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2月底

	9
	强化一体化公共支撑体系
	18
	强化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电子证照、电子档案等改革成果应用，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行电子印章跨层级签章，提升电子印章验章验签能力和应用成效，按照全市电子营业执照与企业电子印章同步发放的工作要求，在全域内推广应用电子营业执照和企业电子印章。
	区行政审批局、区大数据服务中心、区市场监管局、区档案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1月底

	
	
	19
	依托全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公共支撑体系，探索统一身份认证、统一支付、统一物流等功能在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中的新应用。
	区行政审批局、区大数据服务中心、区市场监管局、区档案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1月底

	
	
	20
	发挥好全市全链条公共支撑服务在电子签章“制、发、管、用”、电子档案归档查档等方面的作用，持续提升服务能力。
	区行政审批局、区大数据服务中心、区市场监管局、区档案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1月底

	10
	提升电子证照应用水平
	21
	依据“制证清单”做好电子证照制发，按照全市加快实现市级部门自建业务系统中审批结果电子化工作部署，将各业务系统产生的有效期内的历史证照数据归集至市电子证照库。
	区行政审批局、区大数据服务中心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4年4月底

	
	
	22
	重点做好出生医学证明、社保卡、死亡证明、不动产权登记证、结婚证、离婚证等高频证照数据归集。
	区行政审批局、区大数据服务中心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4年4月底

	
	
	23
	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提升电子证照共享能力，推动电子证照在PC端、“i西安”APP、自助端、小程序端的应用，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免证办”。
	区行政审批局、区大数据服务中心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4年4月底

	
	
	24
	做好全市“两个免于提交”“一证通办”事项清单的落实工作。
	区行政审批局、区大数据服务中心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4年4月底

	11
	提升便民服务中心（站）服务能力
	25
	推动基层便民服务中心、社区（村）便民服务站按标准建设到位，并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增强服务能力。
	区行政审批局、区民政局、区金融办、区科工局、区新技术产业服务中心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2月底

	
	
	26
	做好开发区移交社区和城改居社区服务站标准化建设工作，重点加强基础网络建设和信息化建设。
	区行政审批局、区民政局、区金融办、区科工局、区新技术产业服务中心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2月底

	
	
	27
	在有条件的银行、邮政、电信网点、工业园区等设立不少于10个政务服务驿站。
	区行政审批局、区民政局、区金融办、区科工局、区新技术产业服务中心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2月底

	11
	提升便民服务中心（站）服务能力
	28
	推进“政银政企”服务合作，依托省、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合作银行，推进政务服务向社会化场所延伸，打造多元参与、功能完备的数字化生活服务网络，推动政务服务事项“自助办、就近办”更加优化。
	区行政审批局、区民政局、区金融办、区科工局、区新技术产业服务中心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2月底

	
	
	29
	借助社会化力量进一步深化“15分钟政务服务圈”建设。
	区行政审批局、区民政局、区金融办、区科工局、区新技术产业服务中心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2月底

	
	
	30
	聚焦企业和群众高频服务事项，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方式推动涉企服务事项向区级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和向企业聚集地嵌入，个人服务事项向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和社区 （村） 便民服务站集中，便民服务类事项向有条件的驿站延伸。
	区行政审批局、区民政局、区金融办、区科工局、区新技术产业服务中心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2月底

	11
	提升便民服务中心（站）服务能力
	31
	以自助办、视频办、网上办等方式实现 90%以上的个人事项就近可办、全域通办。
	区行政审批局、区民政局、区金融办、区科工局、区新技术产业服务中心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2月底

	12
	强化线下“兜底”保障水平
	32
	围绕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需求，完善线上线下服务渠道，持续推进帮办代办服务。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4年4月底

	
	
	33
	推广应用好“帮代办”政务服务平台，综合运用视频帮办、智能帮办、热线电话帮办等方式，按照全市“市级指导、区县统筹监督、街道组织管理、村 （社区） 落实” 的工作模式，实现线上申请服务、线下享用服务。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4年4月底

	13
	推进政务服务事项要素数字化
	34
	按照全市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管理要求，推动区街社区（村）三级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统一管理。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1月底

	
	
	35
	配合做好政务服务事项要素数字化梳理工作，实现申请表单数字化、申请材料结构化、业务流程标准化、审查要点数字化、数据比对自动化。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1月底

	14
	推进“一件事一次办” 服务多端融合
	36
	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一件事一次办”服务功能和自动生成表单材料服务能力，强化PC端、大厅端应用，并探索“一件事一次办”集成服务向自助端、移动端延伸。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2月底

	
	
	37
	运用好全市统一受理信息平台，为企业群众提供标准化、智能化、数字化的一件事集成服务。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2月底

	15
	拓展政务服务“跨域通办”
	38
	与全国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建立“跨省通办”合作机制，推动国家明确的“跨省通办”事项在雁塔落地见效。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2月底

	
	
	39
	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政务服务事项“跨域通办”。深入推进街道层面公民个人事项的“同权通办”工作，让群众就近能办、少跑快办。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2月底

	16
	充实共享政务服务知识库
	40
	探索运用政务知识图谱，推动政务服务知识库完善功能、充实内容，方便工作人员使用，拓展企业群众自助查询服务。强化政务服务知识库的宣传推广和应用反馈。
	区行政审批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各街道
	2023年11月底

	17
	推进“审管信”联动
	41
	按照全市审管联动工作机制，做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与“互联网+监管”平台、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陕西西安） 的信息反馈，推动审批信息和监管、信用信息的有效衔接，提升审批监管信用工作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协调性。
	区行政审批局、区政府办、区科工局
	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级部门和业务监管部门
	2023年12月底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人武部。
区法院，区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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